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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

民事裁定书

（2026）京 01 清申 86 号  

申请人：北京筑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，住所地北京市平谷区

南独乐河镇政府东侧。

法定代表人：何生，执行董事。

委托代理人：杜佳虹，北京星来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委托代理人：陈红吉，北京星来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。

被申请人：北京国润医药销售有限公司，住所地北京市西城

区宣武门西大街乙 97 号 1305 号。

法定代表人：李为东。

申请人北京筑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筑鼎公司）以

被申请人北京国润医药销售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国润医药公司）

已被吊销营业执照后逾期未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为由向本院申

请指定清算组对国润医药公司进行强制清算。本院依法通知了被

申请人国润医药公司，该公司未在法定期限内提出异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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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院查明，国润医药公司于 1982 年 1 月 2 日成立，登记机

关为北京市西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，公司住所地为北京市西城区

宣武门西大街乙 97 号 1305 号。国润医药公司企业类型为有限

责任公司(自然人投资或控股)，经营范围：销售中成药、化学药、

化学原料药、抗生素、生化药品、包装食品、Ⅲ类一次性注射器

械、医用高分子材料及制品、Ⅱ类普通诊察器械等。公司股东及

持股比例为：李为东 70%、北京市安达医学工程开发公司 10%、

筑鼎公司 20%。2013 年 10 月 16 日，国润医药公司被吊销营

业执照。国润医药公司至今未自行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。

本院认为，本案为申请公司清算案件。国润医药公司的住所

地位于北京市西城区，登记机关为北京市西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。

根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《关于调整公司强制清算案件及企业破

产案件管辖的通知》，2019 年 11 月 1 日以后，北京市辖区内

区级以上（含区级）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登记的公司（企业）

的强制清算和破产案件由北京破产法庭集中管辖。故本院对本案

具有管辖权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(2005 年修正)第一百八十

一条第四项规定，公司因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、责令关闭或者被

撤销等原因而解散。本案中，国润医药公司于 2013 年 10 月 1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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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被吊销营业执照，根据当时适用的法律规定，可以认定国润医

药公司已经发生解散事由。根据该法第一百八十四条的规定：“公

司因本法第一百八十一条第（一）项、第（二）项、第（四）项、

第（五）项规定而解散的，应当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十五日内

成立清算组，开始清算。有限责任公司的清算组由股东组成，股

份有限公司的清算组由董事或者股东大会确定的人员组成。逾期

不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的，债权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有关人

员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。人民法院应当受理该申请，并及时组织

清算组进行清算。”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

公司法>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二）》第七条规定：“有下列情形之一，

债权人、公司股东、董事或其他利害关系人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清

算组进行清算的，人民法院应予受理：（一）公司解散逾期不成

立清算组进行清算的”。本案中，国润医药公司在解散事由出现

之后，至今未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，筑鼎公司作为国润医药公司

的股东申请本院指定清算组对国润医药公司进行清算，国润医药

公司未在法定期限内对强制清算提出异议，故本院对筑鼎公司的

申请依法予以受理。

综上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（2005 年修正）第

一百八十一条第四项、第一百八十四条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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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>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二）》第七条之

规定，裁定如下： 

受理北京筑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对北京国润医药销售有限

公司的强制清算申请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
审　　判　　长　    李  佳　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　　判　　员　　  刘  彧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　　判　　员　    初  淼　　

二〇二六年 三 月 三十日 

法　官　助　理　　　张惠敏

书　　记　　员　　　申  晨


